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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专有技术的价值进行评估，评估金额为人民币 47,790.51 万元，广

州国显委托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拟对外许可专有技术的

价值进行评估，评估金额为人民币 48,228.95 万元。根据评估结果及

交易双方协商同意，本次技术许可费用为人民币 47,500 万元。 

同时根据合同约定，广州国显可根据实际需要决定是否向公司提

出技术服务的需求，若广州国显提出需求，则公司需要为广州国显提

供产品检测及解决方案服务、额外的技术升级或维护服务。经广州国

显与公司协商一致，如广州国显提出需求，则相关产品检测及解决方

案服务、 额外的技术升级或维护服务费用分别为人民币 1,250 万元。 

具体交易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技术许可 

1.技术许可交易内容 

公司下属控股公司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和霸州市云谷电子科

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涉及第 6 代柔性 AMOLED 模组生产线所涉及的

相关专有技术，是公司在长期研发、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技术积淀，主

要包含技术路线、工艺设备、产品规划、良率提升、产线运营等一系

列 AMOLED 模组生产运营相关的专有技术。 

2.许可期限 

许可期限为永久许可。 

3.交易定价 

广州国显委托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评估方对上述

专有技术的价值进行了专业评估，并由评估方出具了文号为“中广信

评报字（2020）第 335 号”的《广州国显科技有限公司拟购买资产涉

及的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拟对外许可的第 6 代柔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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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MOLED 模组生产线相关专有技术使用权资产评估报告》，评估值为人

民币 48,228.95 万元；公司委托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

评估方对上述专有技术的价值进行了专业评估，并由评估方出具了文

号为“天兴评报字（2020）第 1452 号”的《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下属公司拟对外许可第 6 代柔性 AMOLED 模组生产线所涉及的相关

专有技术使用权资产评估报告》，评估值为人民币 47,790.51 万元。 

根据评估结果，交易各方经协商一致同意本次技术许可费用为人

民币 47,500 万元。 

4.结算方式 

广州国显在本协议生效后且不晚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按

合同约定向公司支付 50%的技术许可费；广州国显同意在 2021 年 

12 月 31 日前按合同约定向公司支付剩余 50%技术许可费。 

（二）技术服务 

1.交易内容 

基于广州国显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技术需求，公司与

广州国显同时约定，若广州国显存在产品检测及解决方案服务、额外

的技术升级或维护服务需求，可书面向公司提出，双方将遵守合同中

对服务项目对应的人员安排、工时及收费标准的相关条款。 

2.服务期限 

自广州国显书面提出技术服务需求起一年。 

3.交易定价 

根据广州国显与公司预计的人员安排、工时及收费标准，协商确

定产品检测及解决方案服务技术服务费人民币 1,250 万元、 技术升

级或维护服务技术服务费人民币 1,250 万元。广州国显根据实际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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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是否提出技术服务的要求，若提出需求，公司应按约定交付技术

服务成果。广州国显同意，若公司为提供技术服务发生的实际工时若

少于预计，仍依据所需求的技术服务的收费标准向公司支付服务费。 

4.结算方式 

广州国显提出技术服务需求，公司提供服务后，广州国显在收到

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后的 15日内支付服务费。 

二、技术许可收入的确认时点及具体会计处理事项 

（一）技术许可收入的确认时点 

本次技术许可的收入确认时点：全部技术许可相关资料交接完毕

时确认技术许可收入。 

（二）具体会计处理 

公司拟于全部技术许可相关资料交接完毕时，一次性确认为其他

业务收入。同时由于广州国显为本公司持有 17.86%股权且对其具有

重大影响的联营企业，未实现内部收益需进行抵消。 

三、公司收入确认条件分析 

（一）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

1.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-收入》（2017 年修订）第四条： 

“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，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

控制权时确认收入。” 

2.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-收入》（2017 年修订）第九条： 

合同开始日，企业应当对合同进行评估，识别该合同所包含的各

单项履约义务，并确定各单项履约义务是在某一时段内履行，还是在

某一时点履行，然后，在履行了各单项履约义务时分别确认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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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-收入》（2017 年修订）第十条： 

第十条企业向客户承诺的商品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，应当作为可

明确区分商品： 

（一）客户能够从该商品本身或从该商品与其他易于获得资源一

起使用中受益； 

（二）企业向客户转让该商品的承诺与合同中其他承诺可单独区

分。 

4.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-收入》（2017 年修订）第三十六条： 

“企业向客户授予知识产权许可的，应当按照本准则第九条和第

十条规定评估该知识产权许可是否构成单项履约义务，构成单项履约

义务的，应当进一步确定其是在某一时段内履行还是在某一时点履行。

企业向客户授予知识产权许可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，应当作为在某

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确认相关收入；否则，应当作为在某一时点

履行的履约义务确认相关收入： 

（一）合同要求或客户能够合理预期企业将从事对该项知识产权

有重大影响的活动； 

（二）该活动对客户将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 

（三）该活动不会导致向客户转让某项商品。” 

（二）通过五步法识别合同履约义务情况 

1.识别与客户订立的合同 

（1）合同各方已批准该合同并承诺将履行各自义务 

公司与广州国显拟签订的合同，公司方需经董事会审批，广州国

显则需其国资股东审批，待审批完成签署合同，则表明交易双方承诺

将履行各自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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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合同明确了合同各方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

公司与广州国显拟签订的合同，明确了公司需提交的技术资料的

技术许可清单、可能需要提供的技术服务内容等义务以及收取交易对

价的权利；明确了广州国显获得专有技术使用权、具有决定是否选择

提出技术服务的需求等权利以及需支付相关价款、遵守相关技术许可

使用范围等义务。 

（3）合同有明确的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支付条款 

公司与广州国显拟签订的合同，明确了技术许可和技术服务的结

算及支付方式。 

（4）合同具有商业实质，即履行该合同将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

量的风险、时间分布或金额 

虽然广州国显为公司关联方，但公司委托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

有限公司对相关专有技术进行评估，并出具《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下属公司拟对外许可第 6 代柔性 AMOLED 模组生产线所涉及的相关

专有技术使用权资产评估报告》（天兴评报字（2020）第 1452 号）；

广州国显委托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拟对外许可专有技术

的价值进行评估，并由评估方出具了文号为“中广信评报字（2020）

第 335 号”的《广州国显科技有限公司拟购买资产涉及的维信诺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拟对外许可的第 6 代柔性 AMOLED 模组生产线

相关专有技术使用权资产评估报告》。公司相关技术许可以评估确定

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技术使用权许可，并收取相关技术许可费，改

变了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、时间分布和金额。 

同时公司存在可能向广州国显提供技术服务的义务，若需要提供

技术服务，则公司将收取相关服务费，亦改变了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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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、时间分布和金额。 

（5）企业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 

广州国显股权架构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
认缴出资金

额（万元） 
持股比例 穿透后股东 再次穿透股东 

广州市增城区

产业投资集团

有限公司 

41,000.00 7.322% 

广州市增城区国有资产

监督管理局

（100.00%） 

--- 

广州新型显示

科技投资合伙

企业(有限合

伙) 

419,000.00 74.821% 

广州市增城区产业投资

集团有限公司

（49.9992%） 

广州市增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

理局（100.00%） 

广州南香山旅游文化发

展有限公司

（49.8334%） 

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改革

财政局（100.00%） 

广州南香山建设投资有

限公司（0.1658%） 

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

会（91.00%） 

增城市新塘工业加工区开发总

公司（9.00%），现已更名为广

州增城开发区建设发展有限公

司，其控股股东为增城经济技

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
广州南粤基金集团有限

公司（0.0017%） 

广州市增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

理局（71.7391%） 

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

理有限公司（28.2609%），其

最终穿透控股股东为广州市人

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

会 

维信诺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
100,000.00 17.857% --- --- 

合计 560,000.00 100.00% --- --- 

广州国显的控股股东及除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，在穿透股权后的

投资人基本为广州国有企业，其信用程度高。同时广州国显股东认缴

出资额为人民币 56 亿元，截止 2020 年 12 月 9 日广州国显股东实缴

出资额人民币 28.37 亿元，具备支付能力，交易对价很有可能收回。 

2.识别合同中的单项履约义务 

合同中约定的转让商品 

及隐含承诺 

是否明确

可区分 
判断依据、理由 

技术许可 是 
公司提供的技术许可为永久许可，合同中明确了

技术许可的定价基础及交易定价、收款方式。 

产品检测及解决方案服

务 
是 

明确具体的服务内容范围，且单独定价、单独结

算。且技术服务间以及技术许可间无关联条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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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中约定的转让商品 

及隐含承诺 

是否明确

可区分 
判断依据、理由 

技术升级或维护服务 是 

未见合同中明确其他特定交易合同条款。 

3.确定交易价格 

合同中约定的转让商品 

及隐含承诺 

交易价格（含税

人民币元） 
定价基础 

技术许可 475,000,000.00 天兴评报字（2020）第 1452 号评估报告 

产品检测及解决方案服

务 
12,500,000.00 根据广州国显与公司预计的人员安排、工

时及收费标准，协商确定 
技术升级或维护服务 12,500,000.00 

4.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 

合同中约定的转让商品 

及隐含承诺 
交易价格（含税人民币元） 

技术许可 475,000,000.00 

产品检测及解决方案服务 12,500,000.00 

技术升级或维护服务 12,500,000.00 

5.履行各单项履约义务时确认收入 

单项履约义务 
确认收入方

式 
确认收入时点 判断依据、理由 

技术许可 时点 
技术资料交接完

毕时确认收入 
见三、（三）。 

产品检测及解决方案

服务 
时段 对已提供服务进

行结算时确认收

入 

参考合同条款，根据服务提供情

况确认收入。 
技术升级或维护服务 时段 

（三）技术许可收入确认的判断 

1.按时点确认收入的合理性 

参考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-收入》（2017 年修订）第三十六条，

根据合同判断公司转让技术许可后，不会从事对技术许可相关技术的

重大影响的活动，也不向广州国显转让商品。故该项交易应该作为时

点的履约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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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以技术资料交接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合理性 

合同约定技术许可使用方式为广州国显使用合同技术的全部资

料并制造、使用、许诺销售、销售合同产品，广州国显设立了工艺技

术部等相关职能部门，在公司将技术资料交接广州国显后，广州国显

即已取得技术使用权，运用于目前的产线建设、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

活动中。且其在使用合同技术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产品和利益归其所有，

广州国显能主导其在合同技术基础上所形成的全部经济利益。 

参考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-收入》（2017 年修订）第四条，公

司将技术资料交接视为完成履约义务、合同标的控制权交接时点确认

收入，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。 

四、上市公司同类业务对比分析 

通过查询上市公司同类业务公开信息，相关情况如下： 

公司 年度 许可内容 
许可有

效期 
作价基础 标的金额 

是否

关联

交易 

确认收

入方式 

维信诺 
2020

年 

包含技术路线、工

艺设备、产品规划、

良率提升、产线运

营 等 一 系 列

AMOLED 生产运营

相关的专有技术 

永久 

天兴评报

字（2020）

第 1452

号评估评

估报告书 

人民币

4.75 亿元 
是 

于相关

技术许

可对外

交付时

确认其

他业务

收入 

宁德时

代 

2017

年 

包含电池管理系统

技术、负极技术、正

极技术、电解液技

术 4 个领域的 185

项专利及对应的非

专利技术。该许可

不可被应用于电动

车辆的新能源电

池、电力电网储能

系统等产品 

10 年，

满期后

双方认

可，可

延迟 5

年 

中企华评

报 字

(2017)第

4558 号

评估报告

书 

美元 5,500

万元 
是 

于相关

技术许

可对外

交付时

确认其

他业务

收入 








